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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
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
上 海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

沪交行规〔2025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交通行业
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上海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细则》已经 2025

年市交通委第 15 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并经中共上海市委

金融委员会办公室、上海市应急管理局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

上海监管局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

期至 2031 年 1 月 31 日止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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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细则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深入推进上海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（以下简称安

责险）工作，切实发挥保险机构参与本市交通行业事故预防服务

功能，保障本市交通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上海

市安全生产条例》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》等要求，制定

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市道路运输、水路运输、交通建设工程等高危行业、领域

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投保安责险。鼓励交通行业其他生产经营

单位投保安责险。

本市交通行业安责险的投保与承保、事故预防服务、理赔及

其监督管理等适用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三条（职责分工）

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管辖范围内交通行业安责险投保

情况等实施监督管理，协同应急管理部门指导监督管辖范围内交

通行业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实施工作。

市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负责协调在沪相关保险机构和相关部

门推动落实安责险有关工作。

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管辖范围内开展交通行业安责险

的保险机构及其实施的承保、理赔和事故预防服务支出等有关业

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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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部门履行综合协调职责，协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指

导监督管辖范围内交通行业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实施工作。

第四条（行业自律）

本市各类与交通行业相关的协会和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等

行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与作用，可以通过制定团体标

准、建立纠纷调节机制等方式引导和协调交通行业生产经营单

位、保险机构做好安责险工作。

第五条（创新保险产品）

鼓励保险机构参考国家规定的安责险标准条款，开发适应高

危行业、领域以外的交通行业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需

求的个性化保险产品，为交通行业提供多样化的安责险服务方

案。

第六条（投保要求）

交通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责险前应当综合考虑安全风

险管理能力等因素，选择合适保险机构足额投保。

鼓励行业协会、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为符合国家中小企

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、微型交通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提供投保便

利，但不得违反国家反垄断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。

第七条（风险共担）

鼓励保险机构加强行业协同，探索风险分散机制。

第八条（事故预防服务要求）

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市应急管理部门、保险监督管理

机构指导下，根据本市交通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特点，分行业、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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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制定事故预防服务的细则或标准，明确事故预防服务的内容、

方式、程序、保障措施等，规范事故预防服务行为，提升服务质

量。

支持交通行业生产经营单位、保险机构、有关社会组织及企

事业单位等建立三方合作机制，建立包括事故预防服务质量评估

在内的规范化运行机制，加强事故预防服务自主管理和自我约

束，确保公平公正合规运行。符合国家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

小型、微型交通行业生产经营单位，保险机构可以结合其安全风

险特点、共性需求、保费规模等因素，统筹做好事故预防服务。

被保险人应当配合保险机构开展事故预防服务，并对服务中

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进行整改；对未按要求整改重大事

故隐患的，保险机构应当将重大事故隐患情况及时上报应急管理

部门、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九条（事故预防服务方式）

保险机构可以充分运用在线服务、在线监测等科技手段开展

事故预防服务，降低事故预防服务成本，提高事故预防服务费用

使用效率。

第十条（沟通协调机制）

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保险机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，支持

保险机构了解交通行业和被保险人安全生产状况，提升事故预防

服务质量。

第十一条（事故预防服务档案）

保险机构应当建立被保险人“一企一档”、“一项目一档”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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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预防服务档案管理制度，记录和保留事故预防服务文档资料，

确保服务过程可追溯。文档资料包括保险合同、事故预防服务合

同、服务方案、服务记录、服务费用台账、投诉处理记录和年度

评估报告等。

第十二条（数字化管理）

鼓励保险机构按照要求建立事故预防服务信息管理系统，对

事故预防服务业务数据、费用台账、制度标准、服务档案等进行

采集和存储，并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要求统筹做好安责险数据信

息对接和共享。

第十三条（安责险理赔要求）

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事故的，应当及时通知保

险机构。保险机构应当及时答复，并立即组织开展事故勘察、定

损等工作，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予以赔偿。保险机构认为有关材料

不完整的，应当一次性通知被保险人补充提供。鼓励保险机构对

一定额度内的保险理赔采取简化理赔材料、线上理赔、协商理赔

等便捷理赔措施。

第十四条（赔偿责任限额）

每人死亡伤残责任限额执行国家规定的标准。涉及人员死亡

的最低责任限额为 60 万元，并根据本市城镇居民年度人均可支

配收入的变化适时调整。

法律、行政法规对交通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赔偿责任限额另

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第十五条（加强社会监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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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事故预防服务评估公示制度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

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会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定期对事故预防服务

工作进行评估，形成评估报告，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示。

鼓励保险机构开展事故预防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估工作，将评

估结果报送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、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和市应急管

理部门。

本市交通行业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评估管理指引由市交通

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、市应急管理部门另行制

定。

第十六条（用语含义）

本实施细则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道路运输生产经营单位，指从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
路运输条例》规定的道路旅客运输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单位。

（二）水路运输生产经营单位，指从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

口法》规定的旅客和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单位。

（三）交通建设工程生产经营单位，包括从事交通工程新建、

扩建、改建、拆除的单位。

第十七条（施行时间）

本实施细则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1 年 1

月 31 日止。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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